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废止天津市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决策部署，营造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29号）要求，经对现行有效的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市场监管委拟定的天津市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17〕38号）。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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